







京教院发〔2016〕3号


关于印发
《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教育学院
2016年5月5日

北京教育学院
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院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我院教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规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下简称“国际会议”）的管理，根据外事工作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我院在编专任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教师）可根据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申请参加国际会议。
（二）由学院资助参加国际会议的人员和经费纳入我院当年因公出访计划管理，出访人员持因公护照出国（境）。
（三）国际会议的范围由科研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目录（根据需要不定期对目录进行调整），教职工可参照目录申请相应的国际会议。
（四）参加国际会议在外停留时间由学院根据实际任务进行审批。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须获国际会议邀请并作为在会上宣读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在国际会议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主席或副主席、理事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二）同一国际会议一般安排1-2人参会。
（三）申请人应在学院工作满1年以上，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用外语熟练宣读论文和进行会内外学术交流。
三、一般审批程序
（一）申请人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北京教育学院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
（二）申请人所在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科研处，并附国际会议通知书、邀请信（复印件）及论文或论文摘要。科研处根据国际会议目录和申请人拟交流成果提出审核意见。
（三）经科研处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所在部门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科研处意见、年度因公出访计划提出审核意见。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通过后报主管外事领导审批。
（五）申请获得学院批准后，申请人须于出访前60个工作日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交相关材料，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协助办理相关出国（境）手续。
四、特殊审批程序
（一）教职工参加国际会议由邀请方承担费用或有自筹经费来源的，应当按本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确属工作需要的，一般予以同意。不属于学院业务工作范围的，则按事假向人事处履行报批手续，申请者可持因私护照出国（境）；未经批准擅自出国（境）的，按旷工处理。
（二）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国际会议，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出国（境）有关规定报批。
五、经费管理
经批准参加国际会议的，学院可按因公临时出访用汇标准资助相关费用（国际往返机票、食宿费、会议报名费、公杂费、签证费、保险费），超出标准以外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六、结项管理
经批准参加国际会议人员在完成出访任务返校后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在返校后5个工作日内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理结汇手续、上缴因公护照或通行证。
（二）填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履行义务情况登记表》、撰写出访总结，并于15个工作日之内将书面及电子版出访总结、情况登记表同时上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三）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在相应部门进行会议成果交流并将相关会议学术资料、论文集等提交本部门存档。
七、教师经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外事工作规定和要求，按照批准时间准时返回。
八、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
2.北京教育学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履行义务情况登记表

附件1
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

	



申请人及申请人所在部门联系填写
	姓    名
	
	出生日期
	

	
	所属部门
	
	职务/职称
	

	
	外语水平
	
	联系电话
	

	
	会议名称
（中英文）
	

	
	会议起止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主办单位（中英文）
	

	
	
邀请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    址
	

	
	大会发言题目或被会议录用论文题目
	

	
	会议性质、在本领域的层次和影响
	

	
	申请人参会的主要任务（包括主持会议、宣读论文等）及意义
	

	
	主要证明（邀请函、录用通知、论文摘要、外语水平证明等）

	
	预算总经费
	

	
	经费来源
	□申请资助   □对方承担   □自筹经费

	
	所在部门 意    见
	□同意  □不同意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科研处
意  见
	（依据国家会议参考目录审核学术交流任务的必要性）
□同意          □不同意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联系填写
	国际处
意  见
	（审核任务是否符合外事规定等）
□同意          □不同意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组织部
意  见

	（审核中层干部是否符合执行任务的条件等）
□同意          □不同意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经学院研究，□同意  □不同意  该任务。

院级领导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请用蓝黑、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如在电子版本上填写，签名处须由责任者亲笔签名。




附件2

北京教育学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履行义务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所属部门
	

	参会日期
	
	返校日期
	

	完成
学术
报告会
情况
	报告会题目
	


	
	时间
	
	地点
	

	
	参加人数
	

	
	部门领导
签字
	

	会议资料上缴图书馆/资料室情况
	资料名称
	
	
	

	
	份数
	
	
	

	
	图书馆/
资料室签收
	

	
会议总结上缴情况

	上缴时间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签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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